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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

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

总经理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》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规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

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董事会聘任张自力为公司总经理；毌攀良为常务副总经理；刘健

波、张建伟、黎新、李晓峰、王洋为副总经理；吴俊杰为副总经理、

董事会秘书；胡清娴为财务总监。该等人士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 146

条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

尚未解除的情况，具备行使与其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，符合公司高

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。 

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相关规定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董事会的上述决定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喻光正、范自力、车晓昕 

 

二○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  

 


